附 录
识别亲密伴侣暴力事件
亲密伴侣暴力事件对受害人的影响
1.
自卑及缺乏自信

在施虐者持续斥责下，受害人会慢慢接受负面评语，并开始相信自己必须依赖施虐者才能生存。随着时间过去，受害人的自尊和自信会被侵蚀。
2.
自责及内疚

受害人或会认同施虐者或其他人的责难，认为自己须为施虐者的暴力行为负责，因为是自己激起施虐者使用暴力，又不能做得更好或忍气吞声，以避免冲突。此外，若问题持续，受害人可能会因为自己哑忍被虐的情况和不离开被虐的环境，而感到非常内疚。
3.
又爱又恨的复杂情绪

大部分受虐者对施虐的伴侣都有又爱又恨的复杂情绪。在虐待周期中，施虐者或会在每次虐待行为后表示后悔，并承诺会控制自己。受害人因而更加混淆，令他们一次又一次相信自己应该原谅施虐者。
4.
孤立

禁止／限制受害人与他人来往以实行社交孤立，以及不准受害人工作藉以进行经济封锁，都是施虐者对受害人实行社交和财政控制的常见方法，令受害人完全依赖施虐的伴侣并受其控制。
5.
管教子女问题

亲密伴侣暴力可能会令受害人出现社交孤立、资源紧绌、自卑及缺乏自信等问题，从而影响其管教能力。倘若施虐者继续把受害人塑造成不称职和无能的家长，及造成子女问题和家庭纠纷始作俑者，受害人将难以得到子女尊重，不能建立正常的亲子关系。此外，如受害人感到沮丧，或与施虐者互相争夺子女支持，亦会引致管教问题。
6.
传统性别角色概念

传统上，女性被教养成必须贤良淑德、温婉内敛，当贤妻良母便是最大成就，而在社交上，必须男尊女卑，并有责任维持家庭完整，因此，被虐待的女性或会以为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忍受虐待自己的丈夫。
7.
对亲密伴侣暴力的扭曲观念

受害人如有亲密伴侣暴力事件的童年阴影，例如曾目睹父母的暴力行为或曾被虐待，长大后在遭暴力对待时，便会以为这是正常的。
8.
自杀和杀人倾向

长期处于亲密伴侣暴力的环境中，受害人会变得绝望，并会出现自杀倾向。在一些极端的例子中，受害人可能为了报复而杀人，引致家庭惨剧。
9.
受虐女性综合症

长期处于暴力环境的人可能会患上创伤后压力症（即经历创伤事件后会出现恐惧、压力、抑郁及惊恐等情绪）。受害人担心若离开该段虐待关系，便会威胁到自身安全，亦会失去子女的管养权，因而惶恐不安，逐渐感到绝望和出现过度反应的症状。
亲密伴侣暴力对儿童的影响
1.
自卑

在虐待环境长大的儿童，由于对家庭缺乏归属感，家人又不能相亲相爱，因此通常性格自卑。父母之间施虐的一方经常贬低另一方，甚至是子女，因而扭曲了儿童的自我观。家长因与伴侣关系恶劣而深受困扰，令他们不能以正面的态度对待和支持子女，然而，在子女建立自我价值观期间，父母的正面态度和支持是十分重要的。
2.
创伤后压力症

处于亲密伴侣暴力环境（特别是曾目睹暴力事件）的儿童，可能会患上创伤后压力症。创伤症状包括抑郁、退缩（例如没有兴趣参加社交活动）、恐惧及睡眠失调（例如发恶梦）。
3.
对父母感觉混乱

儿童不会被动的接收讯息，他们会诠释、预测和评估自己和其他人的危险及在引起暴力行为方面的角色。视乎其年龄及与父母的关系而定，子女大多站在被虐一方，并且迁怒于施虐者。不过，由于父母的讯息互相矛盾，加上施虐者经常怪责受害人，以致部分较年长的子女感到混乱，可能会认为被虐一方亦应就冲突负责，或会就多番发生家庭暴力事件，迁怒于父母双方。
4.
为暴力事件自责

年幼儿童的想法比较自我中心，而且会相信父母当中施虐一方怪责的说话，可能会以为引致父母发生冲突和暴力行为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做错事，例如是自己顽皮或学业成绩欠佳，因而对父母的暴力行为感到内疚。
5.
冲动／无主见

一般来说，儿童是透过看到和听到的事情学习。由于其父母的性别角色不平等，即通常是男尊女卑，女性被虐亦是理所当然，因此，男孩会变得更冲动和暴力，而女孩则会变得无主见，对人际关系显得紧张。这反而令下一代或会重蹈覆辙，增加日后出现亲密伴侣暴力行为的风险。
6.
学校问题

家庭暴力问题会令儿童感到困扰和尴尬，并会影响其学业成绩。在学习自我控制和社交技巧方面，如果没有家长从旁悉心指导和支持，他们便不懂遵守校规。这类儿童亦有较大机会辍学。
7.
反社会行为（或不合适的应对行为）

大部分面对亲密伴侣暴力问题的儿童，由于不能在一个安全而充满鼓励的环境下成长，而父母亦不能以身作则，教导儿童保持平和及正面的心态，因此便可能会出现一种或多种行为问题。这些儿童从家长的暴力行为中学习，误以为使用暴力和威胁便可以达到目的，并认为利用暴力控制他人是恰当并可以接受的。这类儿童将难以与他人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并会表现出反社会行为，甚至是滥用药物等不合适的防卫行为。
施虐者的特征
1.
嫉妒

施虐者经常把爱与嫉妒及控制混淆，由于认为嫉妒是出于爱，因此施虐者会责怪伴侣花时间陪伴家人和朋友，更会不断致电伴侣，甚至不让他／她上班。
2.
控制行为

为使伴侣完全依赖自己，不让他／她向他人求助，施虐者会操控伴侣的经济、时间、社交生活及工作，甚至断绝伴侣获取任何资源的方法。
3.
责怪他人引起暴力行为

对于自己的暴力行为，施虐者会找借口开脱，例如是工作压力、子女顽皮，甚至是受害人做错事等，并以此为自己辩护。施虐者亦可能会把责任推卸给受害人，譬如说受害人令他／她感到烦厌及刺激他／她，又或受害人小事化大等，以图淡化其暴力行为的严重性。
4.
不懂控制愤怒和压力

大部分施虐者性格冲动，不懂得适当地控制自己的脾气。遇有压力，施虐者很容易发怒，并会透过辱骂和暴力行为迁怒于家人。
5.
对批评过度敏感

部分施虐者过于自我中心，由于害怕失去面子，因此对他人的批评非常敏感。如果有人质疑或不同意他／她们的看法，他／她们很容易会发脾气和发怒。
6.
性别角色概念偏执

一些男性施虐者对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认为自己是一家之主，女性必须服从和服侍自己。为了令子女对自己唯命是从，施虐者会在子女面前出言侮辱他们的母亲，或辱骂她愚蠢可笑，藉以贬低母亲的地位，令她丢脸。
7.
性交时使用武力

施虐者不理会伴侣的感受，只顾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会在伴侣睡觉甚至是生病时，要求性交，或使用武力令伴侣服从。
8.
童年经历亲密伴侣暴力事件

儿童处于亲密伴侣暴力的环境中，可能会影响其社交及心理发展。这些儿童误以为使用暴力可满足自己的需要，并且从父母身上学到男尊女卑的思想，更将这种思想与暴力及受害人心理连系起来，因而形成暴力行为的恶性循环，祸延下一代。
9.
缺乏同理心

施虐者缺乏同理心，不明白自己的暴力行为会对他人造成伤害，令受害人及子女受苦。
参考文件：
Baker, Linda L. and Cunningham, Alison J. (2004).  Helping Children Thrive: Supporting Woman Abuse Survivors as Mothers.  Centre for Children & Families in the Justice System, London Family Court Clinic, Inc.
Baker, Linda L. and Cunningham, Alison, J. (2005). Learning to Listen, Learning to Help: Understanding Woman Abuse and its Effects on Children.  Centre for Children & Families in the Justice System, London Family Court Clinic, Inc.

虐待儿童及虐待配偶的危机因素
	个人因素
	关系因素
	家庭因素
	社会因素

	· 怀孕
· 年幼
· 缠扰行为
· 童年经历或曾目睹父母的暴力行为
· 刑事记录
· 要面子
· 自卑
· 有自杀意念
· 认同使用暴力
· 缺乏支持
· 压力情况
· 酗酒及滥药
· 抑郁
· 不懂控制愤怒
· 社会合意度偏低
	· 配偶之间的年龄差异
· 男性主导
· 嫉妒
· 关系紧张
· 推卸责任
· 姻亲纠纷
· 大家庭影响
	· 失业
· 残疾
· 新移民
· 长期病患
· 低收入／贫穷（领取综援）
· 欠债
	· 认同使用暴力（社会普遍认同暴力行为）
· 性别不平等（男性主导）
· 缺乏社会资源协助


资料来源：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陈高凌（2005年）虐待儿童及虐待配偶研究：住户调查结果报告〔香港特别行政区社会福利署委托进行的顾问研究。〕
受害人情况评估
建议的问题
确定情况
· 暴力行为是怎样发生的？
· 你如何受伤？
· 是否由武器引致？用甚么武器？
· 暴力行为有多严重？
过往发生暴力行为的记录
· 过去曾否发生类似情况？
· 每次相隔多久发生？
· 最初是何时发生的？
· 你以往受伤的情况怎样？
· 每一次的暴力行为持续多久？
面对危机的儿童
· 涉及的儿童年纪多大？
· 他们是否有危险？
· 他们有否被你的伴侣伤害或殴打？伤势怎样？
· 他们有否目睹暴力事件？如有，频密程度如何？
· 他们最近有否出现情绪困扰／行为问题？
· 他们与施虐者的关系怎样？
处理事件的方法
· 你有否把这事告诉任何人？如有，告诉了谁？
· 你以前怎样保护自己及你的孩子（如有）？
· 你以前怎样寻求协助？所获得的协助是否有用？
· 你过往曾否报警？
· 你有否向警方举报这次事件？如没有，为何不报警？
· 你这次或以前是否会／曾要求控告施虐者？
施虐者
· 你的伴侣有否刑事罪行记录？
· 他／她有否酗酒／滥用药物？
· 他／她曾否打或伤害其他人？
· 他／她曾否威吓要杀死你？
· 他／她曾否试过要杀死你？当时情况如何？
回家安排
· 你害怕回家吗？
· 你可以去哪里？
· 你有否向有关部门／机构求助？
· 如有，你可否联络该部门／机构？与谁联络？
· 你有没有其他顾虑／困难？
· 你有没有其他事情想问？
以上只略举部分情况以供参考，所列并非巨细无遗。

多专业个案会议召集人
就《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第486章）》
发表的序言 

英文本：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18(1) and Data Protection Principle 6 of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PD(P)O”], Cap 486, an individual, or a relevant person on behalf of an individual, may make a request to be informed by a data user whether the data user holds personal data of which the individual is the data subject; and／or if the data user holds such data, to be supplied by the data user with a copy of such data.  Apart from the personal data tabled at the conference, the personal data you will provide verbally at this MDCC will be recorded in the minutes of MDCC.  Hence, please clarify whether you would like to claim control over the use of the personal data you have provided / will provide at this MDCC in such a way as to prohibit any other data users from complying (whether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 a data access request made under section 18(1) and Data Protection Principle 6 of the PD(P)O.  If you claim control over the use of the data you have provided / will provide to the meeting, all other data users concerned may rely on section 20(3)(d) of the PD(P)O to refuse to comply with a data access request made under section 18(1) and Data Protection Principle 6 of the Ordinance.  If a data user rely on this section to refuse to comply with a data access request,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21(1)(c) of the PD(P)O, the data user should also inform the data requestor of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other data user who has claimed control over the use of the data in order to enable the data requestor to approach him／her／them for the data.”  

中文本：
根据香港法例第486章《个人资料（私隐）条例》（以下简称《条例》）第18(1)条及第6保障原则，任何个人或代表一名个人的有关人士可要求资料使用者告知他该使用者是否持有该名个人属其资料当事人的个人资料；如该资料使用者持有该等资料，可要求该使用者提供一份该等资料的复本。除了在会议上派发的文件外，各位在会议中口头提供有关当事人的资料，将会记錄在会议纪錄中。因此，请各位表明，你是否会控制你在会议中已/将提供的个人资料的使用，而控制的方式乃禁止会议中其他资料使用者依从（不论是完全依从或是部分依从）按《条例》第18(1)条及第6保障原则而提出的查阅资料要求。如你表明控制该些你在会议中已/将提供的个人资料的使用，则其他持有该些个人资料的资料使用者，可考虑根据《条例》第20(3)(d)条，拒绝依从按《条例》第18(1)条及第6保障原则而提出的查阅资料要求。如资料使用者根据这项条文去拒绝查阅资料要求，该资料使用者须按《条例》第21(1)(c)条，告知资料要求者控制该等资料使用的另一资料使用者的姓名（或名称）及地址，以让资料要求者向控制资料的使用者直接提出他查阅个人资料的要求。
保密
虐待配偶/同居情侣个案及性暴力个案中央资料系统
资料输入表
 (适用于16岁或以上的受虐配偶/同居情侣
及18岁或以上的性暴力受害人)
请依下列指示填写本资料输入表：
1. 本资料输入表是供机构在同一年度（即当年一至十二月）首次知悉有关虐待配偶/同居情侣/性暴力事件后填报。但如在该年内同一受害人被不同涉案人虐待，则须另外填报。 
2. 请提供所需资料，并在适当方格内画上‘ ( ’ 号。 
3. 请机构收集已填写的资料输入表，并于下一个月份的15号或以前，一并寄往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213号胡忠大厦7楼，社会福利署家庭及儿童福利科虐待配偶/同居情侣个案及性暴力个案中央资料系统收。
4. 本表格只会用作统计用途。
5. 对于18岁以下的性暴力受害人，应使用保护儿童资料系统资料输入表向保护儿童资料系统举报。
6. 如超过一名涉案人，请为每位涉案人分别填写一份表格。
7. 在「涉案人与受害人的关系」一栏，「同居情侣」指该情侣在亲密关系下于同一居所内共同生活，不论是否持续一段长时间，而这些情侣维持或曾维持长久的亲密关系，而非短暂交往。
第一部份 – 一般资料
	1.
	资料输入月份/年份：
	
	/
	
	
	2.
	联络人姓名：
	
	

	
	
	
	3.
	电话号码：
	
	

	4.
	填报单位： 
	
	

	5.
	填报机构：

	
	· 社会福利署*
· 非政府机构
· 医院管理局
· [image: image3.emf]其他(请注明)
	· 法律援助署
· 香港警务处
· 卫生署



* 社会福利署单位请透过服务使用者资讯系统中「虐待配偶/同居情侣个案及性暴力个案中央资料系统」登记有关资料。
第二部份 – 个案类别
(请以涉案人与受害人的关系界定该个案为虐待配偶/同居情侣或性暴力个案。)
	· 虐待配偶/同居情侣个案※

	· 性暴力个案※※ (适用于涉案人与受害人并非配偶/同居情侣关系。如超过一名涉案人，请多填写一份/多份表格。)

	请列明涉案人与受害人的关系：
	请列明涉案人与受害人的关系：

	· 丈夫
· 妻子
· 分居丈夫/前夫
· 分居妻子/前妻
· 异性同居情侣
· 同性同居情侣
· 前异性同居情侣
· 前同性同居情侣

	· 父母
	· 子女
	· 兄弟姊妹
	· 姻亲

	
	· 其他亲属(请注明)      

	
	· 异性情侣
· 前异性情侣
	· 同性情侣
· 前同性情侣

	· 
	· 朋友
· [image: image4.emf]照顾者(非亲属，如家庭佣工、机构职员等)，请注明关系           

	
	· 雇主/雇员/同事
· 陌生人
	· 老师/导师
· 其他(请注明)      

	※(如属虐待配偶/同居情侣个案，请填写所有部份。)
※※(如属性暴力个案，第五部份除外，请填写所有部份。)


第三部份 – 受害人
	1. 香港身份证号码：
	(  )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 持双程通行证人士
· 其他类别(请注明)
	

	
	
	· 
	

	2. 性别：
	
	3. 年龄：
	
	4. 种族：
	

	5. 出生地点： 
	· 香港
	· 中国内地
	· 其他

	6. 居港年期(如非香港出生)：
	
	年
	· 不知道

	7. 事发时惯常居住地区 (以区议会分区)：

	· 中区/西区
· 南区
· 黄大仙
· 大埔
· 葵青
	· 离岛
· 油尖旺
· 观塘
· 北区
· 屯门
	· 湾仔 
· 九龙城
· 西贡
· 元朗
· 香港以外
	· 东区
· 深水埗
· 沙田
· 荃湾


	8. 受害人是否属于下列类别人士(可( 多过一项)：

	经过评估被界定为精神上无行为能力人士
	· 是
	· 否
	· 不知道

	其他类别的残疾人士(包括肢体伤残、视觉受损、听觉受损)
	· 是
	· 否
	· 不知道


	9. 教育程度：
	· 
	从未接受正规教育
	· 
	小学
	· 
	中学
	· 
	大学/大专
	· 
	不知道

	10.有否十二岁以下的子女：
	· 
	有(   个子女)
	· 
	没有
	· 不知道

	11.职业：

	· 商业/工厂或公司东主/店主/摊位东主
· 专业人士/行政/管理工作
· 文职/秘书工作
· 服务性/技术性工作(例如餐厅侍应、司机、看更、售货员、小贩、厨师等)
· 制造业工作 (例如工厂工人、建筑工人等)
· 失业 (即并无工作但可随时工作的人士)
· 家庭主妇
· 学生
· 退休 
· 其他(请注明)

	12.个人每月
  收入：
	· 
	$6,000
或以下
	· 
	$6,001
–$8,000
	· 
	$8,001
–$10,000
	· 
	$10,000
以上
	· 
	综合社会
保障援助
	· 
	没有收入
不知道

	
	· 
	
	· 
	
	· 
	
	· 
	
	· 
	
	· 
	

	第四部份 – 涉案人
	(
	· 没有涉案人资料（请直接填写第五部份。)）

	(如超过一名涉案人，请为每位涉案人分别填写一份表格。)

	1. 性别：
	
	
	2. 年龄：
	­­­
	3. 种族：
	

	4. 出生地点：
	· 香港
	· 中国内地
	· 其他

	5. 居港年期(如非香港出生)：
	       
	年
	· 不知道

	6. 身份证明文件
  种类：
	· 香港身份证
	· 双程通行证
	· 其他类别(请注明)
	
	· 不知道

	
	· 
	· 
	· 
	
	· 

	7. 事发时惯常居住地区 (以区议会分区)：

	· 中区/西区
· 南区
· 黄大仙
· 大埔
· 葵青
	· 离岛
· 油尖旺
· 观塘
· 北区
· 屯门
	· 湾仔 
· 九龙城
· 西贡
· 元朗
· 香港以外
	· 东区
· 深水埗
· 沙田
· 荃湾


	8. 教育程度：
	· 
	从未接受正规教育
	· 
	小学
	· 
	中学
	· 
	大学/大专
	· 
	不知道

	9. 职业：
· 商业/工厂或公司东主/店主/摊位东主
· 专业人士/行政/管理工作
· 文职/秘书工作
· 服务性/技术性工作(例如餐厅侍应、司机、看更、售货员、小贩、厨师等)
· 制造业工作(例如工厂工人、建筑工人等)
· 失业(即并无工作但可随时工作的人士)

	· 家庭主妇
	( 学生

	· 退休      
	( 其他(请注明)  
	     
	( 不知道

	10.个人每月
收入：
	· 
	$6,000
或以下
	· 
	$6,001
–$8,000
	· 
	$8,001
–$10,000
	· 
	$10,000
以上
	· 
	综合社会
保障援助
	· 
	没有收入
不知道

	
	· 
	
	· 
	
	· 
	
	· 
	
	· 
	
	· 
	


11. 有否下列情况（可 ( 多过一项）：
	· 酗酒
	· 吸食毒品
	· 过度借贷
	· 精神病
	· 沉迷赌博

	· 不知道


第五部份 – 虐待种类 
(仅适用于虐待配偶/同居情侣个案。可 ( 多过一项虐待种类。)
	
	例子/情况

	· 身体虐待
	· 例如殴打、掌掴、使用腐蚀性物质、武器伤害对方或放火等。

	· 性虐待
	· 例如在对方不同意下，强迫与他/她发生性行为等。

	· 精神虐待
(请于右列选择适当的分项)
	· 重复地辱骂/羞辱对方
· 剥夺对方人身自由或基本生活需要
· 无理地指控对方不忠
· 使用恐吓性语言及行为
· 不断追查对方行踪/骚扰对方

	· 
	· 其他（请注明）
	
	


第六部份 – 性暴力事件种类 
(适用于性暴力个案及涉及性虐待的虐待配偶/同居情侣个案。可 ( 多过一项性暴力种类。)
	· 强奸/非法性交
	· 猥亵侵犯 (非礼)
	· 强迫进行手淫

	· 强迫口交
	· 非法肛交
	· 其他(请注明) 
	


第七部份 – 个案详细资料 (如涉及多次事件，请填报最近一次事件。)
	1. 事件发生日期：
	  
	/
	
	/
	
	(日/月/年) 
	· 不知道


2. 事件发生时间：
	· 0000 – 0559 时
	· 0600 – 1159时
	· 1200 – 1759时
	· 1800 – 2359时
	· 不知道


3. 事件发生地区 (以区议会分区)：
	· 中区/西区
· 南区
· 黄大仙
· 大埔
· 葵青

	· 离岛
· 油尖旺
· 观塘
· 北区
· 屯门
	· 湾仔 
· 九龙城
· 西贡
· 元朗
· 香港以外
	· 东区
· 深水埗
· 沙田
· 荃湾
· 不知道


4. 事件发生地点：

	       heir easures for lly designed foren





















































































	· 涉案人的家
· 楼梯
· 院舍 (例如宿舍、
学校、医院等)
	· 受害人与涉案人的家
 (如受害人与涉案人同住)
· 娱乐场所(例如卡拉OK、
 酒吧等)
· 不知道


5. 有否使用武器 (包括任何物件)：
	· 有
	· 没有
	· 不知道


6. 受害人是否有受伤：
	· 有

	· 没有
	· 不知道


7. 有否报警：
	· 有
(何时报警?

	· 即日
· 距事发   天/   个月)
	· 没有
	· 不知道


第八部份 – 是次事件带来的服务需要
	
	填报时受害人
已接受的服务
(可 ( 多过一项服务)
	受害人愿意接受
转介/安排的服务
(可 ( 多过一项服务)

	1. 庇护中心
	· 
	· 

	2. 医疗
	· 
	· 

	3. 警方介入
	· 
	· 

	4. 幼儿照顾
	· 
	· 

	5. 住屋
	· 
	· 

	6. 危机中心(包括辅导、24小时危机介入)
	· 
	· 

	7. 辅导
	· 
	· 

	8. 经济援助
	· 
	· 

	9. 法律援助
	· 
	· 

	10.其他(请注明):
	· 
	· 


第九部份 – 只供警方填写
	I.
	一般资料：

	
	地区/组别：
	
	
	警方档案号码/其他档案：
	

	II.
	所需服务：

	
	转介虐待配偶/同居情侣个案受害人到社会福利署/非政府机构跟进：

	
	· 经受害人同意作出转介到：(可 ( 多过一项)
· 社会福利署
· 非政府机构
	· 未经受害人同意作出 转介到社会福利署

	· 毋须转介


社会福利署 2013


	发文人
	警务处处长
	
	
	受文人
	社会福利署署长 

	档号
	
	in
	
	
	
	(经办人:
	高级社会工作主任/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 (         )                


	)

	电话号码　
	
	
	
	(单位)／ 传真号码
	
	

	
	
	
	
	
	
	

	传真号码　
	
	
	
	(CW/S/I) 3107 0051
	(E/W) 2164 1771
	(KT) 2717 7453

	
	
	
	
	(WTS/SK) 3421 2535
	(KC/YTM) 3583 3137
	(SSP) 2729 6613

	日期
	
	
	
	(TW/KWT) 2940 6421
	(TM) 2618 7976
	(TP/N) 3104 1357

	
	
	
	
	(ST) 2681 2557
	(YL) 2445 9077
	

	
	


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转介
	 FORMCHECKBOX 
   虐待儿童         FORMCHECKBOX 
   家庭暴力（虐待配偶／同居情侣）

	



警方已知悉下述人士因              案件（案件性质）〔警方报案号码：________________〕而需要贵署提供社会服务或协助。
	姓名  
	：
	                            
	性别／年龄：
	                   

	地址 
	：
	                                                               

	
	                        
	电话号码：
	                                                



2. 随附背景资料页供贵署参考及跟进。
3. 已夹附／未夹附同意书。
4.
请于七个工作天内（由本转介便笺发出日期起计）签署确认接获本转介并将回复便条交回给我。若需进一步资料，请联络以下人员：
	人员姓名 
	：
	

	职位/电话
	：
	


警务处处长
（           代行）

确认接获转介
有关：（当事人姓名）／（档号：                ）

我确认接获上述转介。请你注意，*有关个案正由／经已转交以下人员处理：
	人员姓名  
	：
	

	部门／机关单位
	：
	

	电话／电邮       
	：
	


	 FORMCHECKBOX 

	获转介人士拒绝接受本署的服务。

	 FORMCHECKBOX 

	（仅适用于家庭暴力个案）若7天内未能联络获转介人士，须于一个月内透过第2封回复便笺说明进展。


社会福利署署长
（              代行）
背景资料
甲部
(a)
当事人／与当事人同住人士的资料详情：（书写空间若不够填写附加资料，请使用下页空白位置。）
	姓名及性别
	关系
	香港身份证
	年龄
	工作地点或学校
	同意转介
（是／否）

	(1)
	
	
	
	
	

	住址／电话号码：

	(2)
	
	
	
	
	

	住址／电话号码：


(b)
罪行及个案性质：（警方报案编号：                                      　　　　）
	


(c) 事件摘要：（请列出事件发生日期、地点、涉及人士，以及有否使用武器和受伤） 

	

	

	


(d) 案件主管／值日官及联络电话号码：
	


(e)
个案经已/将会受理（可 (() 剔多个空格）：
 FORMCHECKBOX 

疑犯经已／将会*被控告。（请注明罪行                                     ）
 FORMCHECKBOX 

疑犯经已／将会*着令签保。 

 FORMCHECKBOX 

疑犯经已／/将会*按警方警司警诫计划接受警诫。
 FORMCHECKBOX 

经已发出「家庭暴力事件通知书」(Pol. 1130a)。
 FORMCHECKBOX 

调查仍在进行中。
 FORMCHECKBOX 

不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原因：
 FORMCHECKBOX 

投诉人不想追究，并随后撤销投诉。
        
 FORMCHECKBOX 
   10岁以下的违规儿童。
 FORMCHECKBOX 

其他（请注明                                             ）
(f) 附加资料
 FORMCHECKBOX 

当事人／人们 * 现被安排入住医院／庇护中心：                            .
 FORMCHECKBOX 

家庭暴力：与投诉人同住的人士／儿童。（请注明数目、关系及儿童的年岁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ORMCHECKBOX 

虐老： 亲属姓名及联络资料：____________________                        ）
 FORMCHECKBOX 

其他资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备注：
在符合《个人资料(私隐)条例》规定的情况下，如无有关的资料当事人的订示同意，上述个人资料不得用于提供社会福利服务／同意书载列项目以外的目的，亦不可保存超过达到上述目的而须用上述资料的所需期限。
在经同意的转介个案中，Pol. 1130b或同意书须与已填妥的转介便笺一并以传真送达社会福利署。
*删去不适用者
个人资料
只适用于未经同意而转介的家庭暴力个案

Personal Data 个人资料
转介同意书
警方报案号码：                         

本同意书用以确认我同意让警方将个案转介往：
	□
	社会福利署／非政府机构；

	□
	教育局；

	□
	其他部门／机构的名称：                                            


我亦授权警方提供案件档号及下列个人资料予上述机关，以作进一步安排及申请接受有关服务／召开家庭会议*。
	姓名
	关系
	身分证明文件号码
	出生日期

	
	自己
	
	

	
	* 我的儿子／女儿
	
	


	签署
	：
	

	
	
	

	
	
	（父母／监护人姓名）

	日期
	：
	

	签署
	：
	

	
	
	

	
	
	（证人姓名）


* 请把不适用者删去

	第2封回复便笺（仅适用于家庭暴力个案）

	（一个月内回复）


	发文人
	社会福利署署长
	
	
	受文人
	警务处处长

	档号
	
	in
	
	
	
	（经办人
	）

	电话号码
	
	
	
	来文档号
	
	in
	

	传真号码
	
	
	
	来文日期
	

	日期
	
	
	
	传真号码
	

	
	


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转介


本人就上次于                 （日期）确认接获关于                 〔获转介人士的姓名〕的转介（档号；               ）向你说明有关进展：

 FORMCHECKBOX 

该个案正由              （社工的姓名）处理，可致电                  与他／她联络。.

 FORMCHECKBOX 

已联络上获转介人士，但他／她／他们*拒绝接受本署的服务。

 FORMCHECKBOX 

经多次尝试仍未能联络上获转介人士，因此本办公室不再跟进。
2.

若需进一步商讨有关情况，请致电                 联络我或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的                 先生／小姐／太太*。




社会福利署署长
（                代行）

个人资料
覆函
（一个月内回复）
机构档号：
贵处档号：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警务处处长
（转介个案的分区名称及地址）
先生／女士：
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转介

贵处曾于　　　年　　　月　　　日把有关　　　　　　（获转介人士姓名）的个案转介予本办事处。
(
该个案正由   　　  （社工的姓名）处理，可致电     　　
与他／她联络。
(
已联络上获转介人士，但他／她／他们* 拒绝接受本机构的服务。
(
经多次尝试仍未能联络上获转介人士，因此本办公室不再跟进。
2.
若需进一步商讨有关情况，请致电             　　　 联络我或



　　　先生／小姐／女士。
（　　　　　　　）
（服务单位／机构名称及
主管姓名）
* 删去不适用者
　　　年　　月　　　日
副本送：社会福利署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　　　）
	警方接获回复便笺后的行动
	(
行动（按情况而定）


	
	(
通用资料系统＃于　　　　（日期）由　　　　　更新。


＃ 通用资料系统是警方的系统

社会服务单位与警方指定家庭暴力调查单位之间的合作流程图
由指定家庭暴力调查单位接手处理的家庭暴力（亲密伴侣暴力）严重罪行个案

指定家庭暴力调查单位在办公时间联络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总务组

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总务组记录有关资料，并查核警方转介资料及个案记录




































































































































































































































































































































































































































































































































样本（供参考用途）
档案编号: 
电话号码: 
（地址及名称）
接收个案单位
服务单位主管
先生／女士：
转介虐待配偶／同居情侣个案


本机构的              曾于      年     月       日致电与贵课的               讨论。


现特函转介            （姓名）先生／女士*（     岁，香港身份证号码           ，住址                      
　　　　　　　　　　　　　，电话               ）予贵课跟进。（如有特别情况，请提供方便联络事主的时间及方法：

）


有关个案资料现提供如下，以供参考：
(a)
本机构自      年      月       日开始为该个案提供服务。

(b)
家庭成员资料
	姓名
	关系
	性别／年龄

	1.
	被转介人士
	

	2.
	
	

	3.
	
	


(c)
主要问题：
	

	

	


(d)
曾提供的服务：
	

	

	


(e)
其他资料：（例如有关文件等（如有的话））
	

	




烦请贵课予以跟进。如有查询，请致电　　　   　　与
　　　　　　　先生／女士联络。
（　　　　　　）
（转介机构名称及主管姓名）
* 请删去不适用者
年    月    日
样本（供参考用途）
档案编号：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地址）
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
（中西南及离岛区）／（东区及湾仔）／
（观塘）／（黄大仙及西贡）／
（九龙城及油尖旺）／（深水埗）／
（荃湾及葵青）／（屯门）／
（大埔及北区）／（沙田）／（元朗）
地址
机构名称
服务单位名称
主管
  先生／女士：
接获虐待配偶／同居情侣个案转介通知书

本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已收到贵机构转介有关　　　　　　　　
（被转介人士姓名）的个案。
(
此个案现由　　　　　　　先生／女士（社工姓名）跟进，其联络电话号码是            。

· 拒绝接收个案。
原因：





社会福利署署长
（　　　　　　代行）
       年     月     日
将个案转介临床心理学家处理的考虑因素
（适用于家庭暴力个案）
I.
成年受害人
个案工作者须知：以下是家庭暴力个案中成年受害人及／或幸存者的一些常见心理问题。请利用建议的问题了解他们是否出现以下的心理状况。若受助人对下列关于心理失调的问题所给的答案是「有」的话，个案工作者可考虑将受助人转介予临床心理学家接受更详细的评估，并在有需要时接受治疗。
A.
创伤后因压力而出现失常的情况
症状包括：经常想起并受到创伤事件困扰、脑海闪现创伤事件的情景、做恶梦和梦魇、生理和心理困扰、逃避与创伤事件有关的事物、闷闷不乐、心因性失忆、呆滞、过度亢奋、精神难以集中。
	
	有
	没有

	1.
	你有没有曾经目睹或经历实际危及个人生命或你认为会危及个人生命的家庭暴力事件？
	□
	□

	2.
	曾经历家庭暴力创伤的人士有时会想起某些暴力情景；当回忆起这些暴力情景时，其真实程度令他们觉得自己又再亲历其境。你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
	□

	3.
	你有没有刻意抑压自己不要回想所经历的家庭暴力事件或在该事件中的感受？你是否逃避谈及该事件？
	□
	□

	4.
	自从经历有关暴力事件后，你在睡眠方面有没有困难？
	□
	□

	5.
	每当遇到一些令你想起所经历的家庭暴力事件时，你会否颤抖、冒汗、心跳加速、苦恼和害怕？
	□
	□

	6.
	你有没有受到上述A部分第2至第5条问题所述的症状困扰超过一个月？
	□
	□


B.
严重抑郁症
症状包括：极度情绪低落、事事不感兴趣、体重显著下降或增加、睡眠失调、焦躁不安或行动迟缓、做事提不起劲、极度罪疚、觉得自己毫无价值、无法集中精神、有意或试图自杀。
	
	有
	没有

	1.
	你是否差不多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感到闷闷不乐、沮丧或情绪低落？
	□
	□

	2.
	你是否对以往喜欢的事物不感兴趣或兴趣减少？
	□
	□

	3.
	你是否难以入睡、难以熟睡或在早上很早便醒来？
	□
	□

	4.
	你有没有回想往事，而且每当想起时会感到罪疚？
	□
	□

	5.
	当人感到沮丧或情绪低落时，可能会想到死亡。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
	□

	6.
	你是否觉得自己毫无价值或者是个失败者？
	□
	□

	7.
	在过去两个星期，你有没有受到上述B部分第1至第6条问题所述的症状困扰？
	□
	□


C.
个案工作者需要由临床心理学家提供支援的危机个案
例如：受助人有自杀或杀人倾向
II.
施虐者
为施虐者提供治疗服务旨在协助施虐者承认本身对伴侣做出的暴力行为、对本身的行为承担责任、改变本身的行为模式和处理本身与人相处的问题。适合接受心理治疗的受助人，包括那些须接受深入辅导，以处理本身暴力行为和其他问题的施虐者。
在考虑转介施虐者接受心理治疗时，重要的考虑因素显然是该施虐者有多大决心求助。如受助人的求助意识不高，个案工作者可向临床心理学家寻求协助，鼓励受助人接受评估和治疗。
III.
儿童受害人及青少年受害人

研究结果一致显示，儿童会因为目击家庭暴力事件而影响其心理发展。一些儿童在长期经历家庭暴力后，可能出现严重的适应问题或甚至出现心理症状。为受助儿童进行评估时，必须考虑该名儿童当时所处的成长阶段，这点是很重要的，因为不同年纪的儿童会产生不同的症状。以下载列一些考虑因素，协助个案工作者识别哪些儿童受害人和青少年受害人需要接受心理服务。如下列问题的答案是「有」的话，请考虑将受助人转介予临床心理学家。
	
	有
	没有

	1.
	该儿童有没有重复演译他经历过的暴力情景？／该青少年有没有感到他／她所经历的暴力事件重复发生？
	□
	□

	2.
	该儿童或青少年有没有因一些令他联想起以往创伤经历的侵扰性声音或影像而感到困扰不安？
	□
	□

	3.
	该儿童或青少年有没有做恶梦或出现夜惊的情况？
	□
	□

	4.
	该儿童或青少年在进食方面有没有问题或有没有表示有胃痛或头痛等身体毛病？
	□
	□

	5.
	该儿童（特别是学前儿童）在行为上有没有出现退步的情况，例如经常要他人喂食或为他穿衣、大小便失禁等？
	□
	□

	6.
	该儿童是否大部分时间都焦躁不安地依附着一个人？
	□
	□

	7.
	该儿童或青少年是否大部分时间都心不在焉？
	□
	□

	8.
	该儿童或青少年是否经常不愿意上学或经常逃学？
	□
	□

	9.
	该儿童或青少年有没有孤立自己或表现出抗拒他人？
	□
	□

	10.
	该儿童或青少年是否大部分时间都只表现出某种情绪，例如闷闷不乐或感到无助等？
	□
	□

	11.
	该儿童或青少年有没有觉得自己没有将来？例如认为自己只可多活几天或几个月？
	□
	□

	12.
	该儿童是否不留心别人的指示？
	□
	□

	13.
	该儿童或青少年是否神经过敏？
	□
	□

	14.
	该儿童或青少年对事物是否有过分惊吓的反应？
	□
	□

	15.
	该儿童或青少年有没有难于入睡？
	□
	□


（样本）
转介辅导服务同意书
（供医务社会服务部用）

本人            香港身份证号码            ，同意                 医院转介本人往社会福利署／非政府机构*　　　　　　　　　　　接受辅导服务。
	签     署
:
	

	见证人签署
:
	

	见证人姓名
:
	

	见证人职衔
:
	医生／护士／社工*

	日   期
:
	


* 请删去不适用者
（医护人员填妥此表格后，请连同转介信交往医务社会服务部安排有关服务。）
	
	便　笺
	

	发文人：
	(    名称      )
医务社会服务部主任
	
	
	受 文 人：
	高级社会工作主任／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中西南及离岛）（东区及湾仔）（观塘）（黄大仙及西贡）（深水埗）（九龙城及油尖旺）（荃湾及葵青）
（沙田）（大埔及北区）（屯门）
（元朗）*

	档　号：
	
in 
	
	
	经 办 人：
	

	电　话：
	
	
	
	来文档号：
	     in

	传　真：
	
	
	
	日　　期：
	
	传 真：
	

	日　期：
	
	
	
	总页数：
	
	
	

	
	
	
	

	
	
	
	


转介虐待配偶／同居情侣个案

本医务社会服务部现转介受助人            　　（姓名），女性／男性*，　　　岁，香港身份证号码　　　　　　　，现居于　　　　　　　　　　　　　　　　　           （住址）                                                ，电话号码　　　　　　　　予贵课以作                       。
（如受助人在联络方法及时间方面有特别要求，请注明：　　　　　　　　　　　　　　　　　　　　　　　　　　　

    ）
2.
上述受助人曾于　　　年　　　月　　　日到　　　　　医院急症室诊治。他／她*接受治疗后出院，无须覆诊。
3.
有关受助人的资料载列如下，以供参考：
(a) 征求受助人同意
   
上述受助人同意本医务社会服务部将其个案转介予社会福利署社工跟进。随便笺夹附受助人的同意书副本一份。*
   
本医务社会服务部已于　　　年　　　月　　　日透过电话与上述受助人联络／在医院与上述受助人面谈*。他／她*表示同意接受你们所提供的服务。
   
由于本医务社会服务部无法在两个工作天内与上述受助人联络，因此已邮寄标准公函予受助人，通知他／她*已将其个案转介予你们跟进。
(b) 受助人面对的问题：　　　　　　　　　　　　　　　　　　　　   
　　　　　　　　　　　　　　　　　　　　　　　　　　　　　　　   
(c) 已向受助人提供的服务：　　　　　　　　　　　　　　　　　　   
　　　　　　　　　　　　　　　　　　　　　　　　　　　　　　　   
(d) 备注：（例如有关受助人的病历资料（如有的话））
　　　　　　　　　　　　　　　　　　　　　　　　　　　　　　　   
（如第3(b)至(d)项的空位不敷应用，请另纸填写）
4.
烦请跟进上述受助人的事宜。如有查询，请致电　　　　　　    
与医务社工　　　　　　　　联络。
                                        (    名称      )

医务社会服务部主任

（　　　　　　）
*请删去不适用者

	档案编号:
	（  名称  ）

	电话:
	医务社会服务部

	
	（  地址  ）

	
	

	（收件人姓名及地址）
	



（机构名称）

（
服务单位名称
）主管人员：
转介虐待配偶／同居情侣个案

本医务社会服务部现将受助人        　　（姓名），女性／男性*，　　 岁，香港身份证号码　　        　　， 现居于       　　　　　　　　　　　　　　　　    (住址）　　　　　　　　　　　　　　　　　　　　　　 ，
电话号码　　　　　予贵单位以作                       。
（如受助人在联络方法及时间方面有特别要求，请注明：
　　　　　　　　　　　　　　　　　　　　　　　

      ）

上述受助人曾于　　　年　　　月　　　日到　　　　  医院急症室诊治。他／她*接受治疗后出院，无须覆诊。

有关受助人的资料载列如下，以供参考：
(a) 征求受助人同意
   
上述受助人同意本医务社会服务部将其个案转介予社会福利署社工跟进。随便笺夹附受助人的同意书副本一份。*
   
本医务社会服务部已于　　　年　　 月　　 日透过电话与上述受助人联络／在医院与上述受助人面谈*。他／她*表示同意接受你们所提供的服务。
(b) 受助人面对的问题：　　　　　　　　　　　　　  　　　　　　　
　　　　　　　　　　　　　　　　　　　　　　  　　　　　　　　　
(c) 已向受助人提供的服务：　　　　　　　　　　　　    　　　　　　
　　　　　　　　　　　　　　　　　　　　　　　　　　　  　　　　
(d) 备注：（例如有关受助人的病历资料（如有的话））
　　　　　　　　　　　　　　　　　　　　　　　　　　　　　　  　
（如第(b)至(d)项的空位不敷应用，请另纸填写）

烦请跟进上述受助人的事宜。如有查询，请致电　　      与医务社工　　　　　　　　联络。

社会福利署署长／

          医院行政总监*

（　　　　　　　　　代行）
*请删去不适用者

	档案编号:
	（  名称  ）

	电话:
	医务社会服务部

	
	（  地址  ）

	
	

	（收件人姓名及地址）
	


社会福利署／医院管理局
   医务社会服务部   
个案服务跟进通知书




先生／女士：
你曾于　　　　年　　　月　　　日到　　　　　医院急症室诊治。由于你当时表示同意接受社工服务，本办事处根据你的住址，已于　　　　年　　　月　　　日将你的个案转介到下列服务单位的社工负责跟进：
	服务单位名称：
	

	地   址：
	

	
	

	联络电话：
	


如有任何查询，可与本人联络（电话: 　　　　　　）或致电上述服务单位的社工。
	签署
	：
	

	医务社工姓名
	：
	

	医务社会服务部
	：
	

	日期
	：
	


保良局妇女庇护中心
为遭遇家庭暴力的妇女及子女提供即时支援及保护
服务对象
1. 遭遇家庭暴力或危机之单身或已婚妇女及其18岁以下而未有其他合适住宿照顾之子女。
2. 被虐或面对家庭危机之13-17岁女童。
3. 被雇主虐待之海外雇佣或由政府部门或法庭转介之掳拐个案。
服务内容
1. 24小时热线服务 : 提供情绪支援、介绍社会资源及处理入住申请。
2. 安全的短暂住宿服务【入住期一般为两星期，按特别情况延长至三个月为限】。
3. 专业个案及小组辅导 : 处理情绪困扰、重拾自信及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4. 入住支援服务 : 紧急物资援助、功课辅导、子女托管、互助小组及其他多元化活动。
5. 社区教育。
如何申请入住
致电中心热线或经社会福利署、非政府社会服务机构、医院、或政府执法部门转介。
收费
住宿费用全免，日常生活及膳食支出由入住者自行负责。
联络我们
昕妍居 

24小时热线：81001155  传真：28908408
电邮：sunrisecourt@poleungkuk.org.hk
通讯地址：轩尼诗道邮政局邮政信箱20231号
维安中心 

24小时热线：81001155  传真：27906369
电邮：waion@poleungkuk.org.hk
通讯地址：西贡邮政局邮政信箱165号
晓妍居 

24小时热线：81001155  传真：22433018
电邮：dawncourt@poleungkuk.org.hk
通讯地址：西贡邮政局邮政信箱16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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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之家妇女及儿童庇护中心
Harmony House Shelter for Women and Children
24小时妇女求助热线
24-hour Woman Hotline
2522 0434
通讯地址
Mailing address
九龙尖沙咀
P.O. Box No. 99068, 
邮政信箱99068号
Tsimshatsui Post Office,

Kowloon, Hong Kong.
电邮E-mail:  hhshelter@harmonyhousehk.org 

网址Website:  www.harmonyhousehk.org
和谐之家
和谐之家是一所专门处理家庭暴力的非牟利社会服务机构，于1985年设立全港首间收容受虐妇女及其子女之庇护中心。因应服务需要，我们由单一庇护中心发展为一站式多元化的服务，包括预防性的社区教育工作、妇女离舍跟进、妇女自强支援、施虐者辅导、家庭暴力危机处理及儿童目睹家庭暴力辅导等。此外，和谐之家亦透过出版书籍、地区交流、各项培训等，将工作经验与各专业人士分享和交流。
信念及使命
■
我们相信每个人的权利及尊严均应受到尊重，并享有不受暴力、虐待及压迫的权利，这项人权不论在社会或家庭里，均应受到保护
■
我们相信平等和互相尊重，是建立和谐家庭关系及培育家庭成员身心健康发展的基石
■
我们强烈反对使用暴力操控家庭成员，并协助家庭暴力受害人重拾应有的生活尊严
■
我们致力建立一个对家庭暴力「零度容忍」的社会
和谐之家妇女及儿童庇护中心
目标
■
为受虐妇女及其子女提供安全和紧急的庇护服务
■
为正受家庭暴力困扰之家庭及亲密伴侣提供24小时即时支援及转介服务
■
协助受虐妇女重建尊严及建立和谐生活
■
协助目睹或遭受家庭暴力的儿童消除家暴困扰
服务对象
■
受虐妇女及其子女 (任何年龄之女童及12岁以下之男童；如有需要，庇护中心会酌情考虑让12至14岁之男童入住）
■
香港居民或合法留港人士

*服务对象涵盖少数族裔，以及不同性倾向、宗教或
 其他背景的人士。
申请入住方法
■
自行致电热线
■
经社工或其他专业人士转介
终止服务方法
■
庇护中心或入住妇女均可要求终止庇护中心服务
服务内容 

1.  住宿服务
收费
■
住宿费全免
■
入住宿友需自行负责日常生活及膳食开支
■
庇护中心可以为有经济困难的宿友提供或暂借食物及基本生活用品
住宿期 

■
一般住宿期为两星期
■
如有需要可申请延长住宿期至最多三个月
入住准则
■
妇女须有自我照顾以及照顾子女之能力
■
入住宿友能遵守庇护中心地址、地区及有关路标的保密原则
■
入住宿友能遵守庇护中心规则及适应团体生活
*庇护中心会作个案评估，以审核有关入住申请
2.  热线辅导及跟进服务
24小时妇女求助热线
为面对家庭暴力的妇女提供危机评估及情绪支援，协助她们制定安全计划，并介绍及转介社区资源。如有需要可安排入住庇护中心。
妇女热线跟进服务
为曾致电热线但暂不入住庇护中心的受虐妇女提供情绪支援及辅导
3.  个人及小组辅导
为协助入住妇女及儿童处理家庭暴力所带来的影响，庇护中心社工会提供危机评估、需要评估、个案辅导及治疗小组等活动，让妇女及儿童学习有关情绪处理、认识家暴、制定安全及生活计划、婚姻、亲密关系及亲子关系等内容。我们更会按需要为她们转介社会资源，如经济及住屋安排、法律咨询等，并积极联系社区负责社工，跟进离舍家庭长远生活计划。
4.  教育及发展性活动 

庇护中心推行多元化教育及发展性活动，包括法律讲座、妇女分享、亲子游戏、功课辅导、生日会、节日活动、舍友周会及专题讲座等，帮助入住宿友建立社会资源网络，提升适应新生活的能力。
5.  离舍跟进服务 

为离舍妇女及儿童提供约三个月之跟进服务，以提升他们的生活技能，和保护自己及子女身心安全的意识。服务内容包括电话联络、家访、辅导、情绪支援及转介社会资源等。
6.  对外合作及外展服务 

我们透过讲座、小组及热线跟进等服务，接触未有求助或未能入住庇护中心的受虐妇女、儿童及青少年，当中包括低收入的高危家庭、少数族裔及新来港人士。
出版: 和谐之家  

  出版日期:  2012年11月

  出版数量:  2000份

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 
恬宁居 妇女庇护中心
服务对象
· 18岁或以上遭受身体、心理或性虐待之未婚或已婚妇女及其子女 (17岁或以上男孩不包括在内)。
· 18岁以下面对家庭及性暴力问题的少女，但必须获家长或监护人同意。
· 不分宗教、种族及性倾向。
服务内容
· 24小时热线服务，提供情绪支援、介绍社区资源、作简单评估以处理入宿或转介申请。
· 设有45个宿位，一般住宿期为两星期，若有需要可申请延长至三个月。
· 住宿期间，提供个人辅导、治疗性小组、儿童功课辅导、兴趣班、康乐活动、紧急物资援助及转介服务等。
· 为离院妇女提供为期三个月的跟进服务，以协助妇女提升生活适应能力。
· 举办社区教育活动，宣扬零暴力、和谐家庭的讯息。
收费
· 住宿费用全免。
· 日常生活及膳食支出由入住者自行负责。
申请及退出服务
· 致电24小时热线2381 3311申请入住或作出转介
· 入住者可按个人意愿退出服务，但建议先获个案社工评估以确保个人安全。
通讯资料
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 恬宁居
传真：2396 8109
电邮：serenecrt@cfsc.org.hk
通讯地址：观塘翠屏道3号9楼
网址：http://www.cfsc.org.hk/serene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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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翠林中心
家庭暴力受害人支援计划
「家庭暴力受害人支援计划」专责为受害人提供一系列的资讯、情绪支援及陪伴服务，减轻受害人在面对案件调查、司法程序及生活突变的仿徨和恐惧。 
中心地址 
  ：将军澳翠林村彩林楼地下102-107号
查询电话      ：28948896     

传真

  ：28948038
电邮

  ：victimsupport@poleungkuk.org.hk
网址

  ：http://victimsupport.poleungkuk.org.hk
服务对象：
由以下单位社工转介之虐待配偶 / 同居情侣及虐待儿童个案的受害人及其家庭成员
· 社会福利署及非政府机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综合服务中心
· 社会福利署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
· 社会福利署及医院管理局辖下医务社会服务部
· 社会福利署感化及社会服务令办事处
· 妇女庇护中心
· 危机介入及支援中心 (芷若园)
服务地区：全港
服务时间：
	· 中心开放时间：
	星期一至五 上午9:00 – 下午6:00
	(公众假期除外)

	
	星期六     上午9:00 – 下午1:00
	


· 接收转介时间： 

星期一至六 上午9:00 – 晚上9:00
(公众假期除外)
· 外勤支援服务时间：
星期一至日 上午9:00 – 晚上9:00 
(包括公众假期)
服务内容：
· 提供相关刑事或民事的法律资讯，让受害人掌握个人权益，作出适切的选择。
· 陪伴受害人协助警方调查及跟进有关事宜。
· 陪伴受害人到法院出席聆讯或处理其他相关的法律程序。
· 在司法过程中安排儿童托管服务。
· 介绍及陪同受害人寻找相关的社区服务，包括：住屋、经济援助、学校、医疗、托儿等。
· 提供家居安全及生活指导，加强受害人在处理家务、照顾个人及家庭成员方面的能力。
· 设临床心理服务，为有需要的受害人提供心理评估及转介。
· 定期举办情绪支援及互助小组。
· 提供子女探视服务 (转介单位不包括妇女庇护中心及危机介入及支援中心(芷若园))。
· 定期举办义工及过来人培训课程，组织他/她们建立地区网络，为受害人提供支援，藉此提升参加者的个人能力。
费用：全免 (服务使用者及其家庭成员之交通费除外)
(于2012年8月20日更新)
为虐待配偶／同居情侣个案受害人及其家庭成员提供服务的
相关政府部门／机构／服务单位的
地址、热线／电话号码及传真号码一览
（截至2014年3月的资料）
[有关为虐待配偶／同居情侣个案受害人提供的服务，详情可参阅
「支援虐儿、虐待配偶／同居情侣及性暴力受害人服务」网页(http://victimsupport.swd.gov.hk)]
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
	单位名称
	地址
	电话
	传真

	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中西南及离岛）

	香港湾仔轩尼诗道130号修顿中心23楼2313室
	2835 2733

	3107 0051

	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东区及湾仔）

	香港北角渣华道333号北角政府合署2楼229室
	2231 5859
	2164 1771

	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观塘）

	九龙九龙湾临乐街19号南丰商业中心5楼502室
	2707 7680
2707 7681
	2717 7453

	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黄大仙及西贡）

	九龙黄大仙正德街104号黄大仙社区中心3楼
	3188 3569
	3421 2535

	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九龙城及油尖旺）

	九龙弥敦道405号九龙政府合署8楼803室
	3583 3254
	3583 3137

	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深水埗）

	九龙长沙湾发祥街55号长沙湾社区中心地下
	2247 5373
	2729 6613

	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沙田）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号沙田政府合署7楼716室
	2158 6679
2518 6680
	2681 2557

	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大埔及北区）

	新界大埔墟乡事会街8号大埔综合大楼4楼
	3183 9323

	3104 1357

	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屯门）

	新界屯门安定安定友爱社区中心4楼
	2618 5710
2618 5614
	2618 7976


	单位名称
	地址
	电话
	传真

	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荃湾及葵青）

	新界荃湾西楼角路38号荃湾政府合署21楼
	2940 7350
2940 7658

	2940 6421

	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元朗）

	新界元朗天水围天华华悦楼地下
	2445 4224
	2445 9077


社会福利署（社署）／非政府机构辖下综合家庭服务中心／综合服务中心
	单位名称
	地址
	电话
	传真

	中西南及离岛区


	社署中区及离岛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香港中环统一码头道38号海港政府大楼4字楼

	2852 3137
	2541 4130

	社署高街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香港西营盘高街2号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地下

	2857 6867
	2858 1251

	社署香港仔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香港香港仔石排湾村碧朗楼2号地下
	2875 8685
	2875 5140

	香港公教婚姻辅导会恩悦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香港坚尼地城北街12号采逸轩地下
	2810 1105
	2336 9542

	香港明爱香港仔综合家庭服务中心（田湾/薄扶林）

	香港仔田湾街20号明爱赛马会香港仔服务中心3楼及5楼
	2555 1993
	2814 0674

	邻舍辅导会东涌综合服务中心

	新界大屿山东涌逸东村1号停车场1楼
	3141 7107
	3141 7108

	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香港圣公会东涌综合服务

	新界大屿山东涌富东邨富东商场2楼201室
	2525 1929
	2109 0068

	东区及湾仔区


	社署铜锣湾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香港北角福荫道7号铜纙湾社区中心2楼
	2895 5159
	2895 5775

	社署鱼涌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香港北角百福道21号香港青年协会大厦2楼及3楼
	2562 4783
	2562 4769

	社署西柴湾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香港柴湾柴湾道233号新翠花园政府合署4楼

	2569 3855
	2569 5377

	社署东柴湾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香港柴湾柴湾道338号柴湾市政大厦3楼
	2505 8733
	2556 6424

	香港家庭福利会香港东区分会北角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香港北角英皇道668号健康村第二期地下高层
	2832 9700
	2893 4133

	香港明爱筲箕湾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香港筲箕湾爱秩序湾道15号爱秩序湾综合服务大楼2楼

	2896 0302
	2505 5977

	圣雅各福群会湾仔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香港湾仔石水渠街85号12字楼

	2835 4342
	2833 9940

	
	
	
	

	观塘区


	社署启坪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九龙九龙湾启业村启裕楼地下22-41号

	3568 7037
	2348 6430

	社署秀宝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九龙观塘秀茂坪(1)秀明楼地下121-126号

	2775 3578
	2775 8403

	社署蓝田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九龙蓝田广田村广田商场2楼211B及213室

	2717 9247
	2340 2773

	社署牛头角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九龙观塘牛头角上村常悦楼3楼平台
	2389 0466
	2952 5600

	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活力家庭坊（综合家庭服务）

	九龙观塘翠屏道3号9楼
	2318 0028
	2753 6627

	香港家庭福利会观塘分会顺利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九龙观塘顺利村顺致街2号顺利社区中心4字楼
	2342 2291
	2357 4639

	香港家庭福利会东九龙分会油塘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九龙油塘草园街8号嘉贤居地下高层G6铺
	2775 2332
	2775 2221

	
	
	
	

	黄大仙及西贡区


	社署西贡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九龙西贡亲民街34号西贡政府合署5楼及6楼
	2791 0692

	2791 2085


	社署东将军澳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九龙将军澳景林景桃楼地下
	2701 7704

	2704 3812


	社署北将军澳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九龙将军澳景林景桃楼地下

	2701 9495

	2701 9977


	社署慈云山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九龙黄大仙龙凤街1号

	2326 7575

	2352 5108


	社署黄大仙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九龙黄大仙正德街104号黄大仙社区中心2楼
	2327 4973

	2351 1872


	香港家庭福利会将军澳分会将军澳（南） 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九龙将军澳健明村彩明商场1号平台2号
	2177 4321
	2177 1616

	香港明爱东头综合家庭服务中心（黄大仙西南）
	九龙黄大仙乐善道26号东头社区中心1楼
	2383 3377
	2383 2985


	单位名称
	地址
	电话
	传真

	九龙城及油尖旺区


	社署马头围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九龙土瓜湾马坑涌道5号B至5号F中华商场2字楼3号室

	2760 1659
	2624 7329

	社署启德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九龙土瓜湾马坑涌道5号B至5号F中华商场2字楼3号室

	3996 7700

	3997 3892


	社署土瓜湾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九龙土瓜湾马头围道165号土瓜湾政府合署9字楼903室

	2363 8202
	2333 7651

	社署油麻地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九龙油麻地众坊街60号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2楼

	2388 2527
	2332 5032

	香港青少年服务处红磡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九龙红磡红磡村红晖楼地下

	2761 1106
	2715 4033

	循道卫理杨震社会服务处旺角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九龙旺角弥敦道736号中汇商业大厦地下
	2171 4001
	2388 3062

	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天伦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九龙尖沙咀加连威老道33号2楼

	2731 6227
	2724 3520

	
	
	
	

	深水埗区


	社署长沙湾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九龙深水埗发祥街55号长沙湾社区中心2字楼

	2360 1364
	2304 3717

	社署大坑东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九龙石硖尾棠荫街17号大坑东社区中心2至3楼

	2777 3015
	2784 0563

	香港家庭福利会西九龙分会深水埗（西）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九龙深水埗元州邨元谦楼2楼204室
	2720 5131
	2725 6621

	单位名称
	地址
	电话
	传真

	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深水埗（南）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九龙深水埗南昌村南昌社区中心高座地下
	2386 6967
	2386 3231

	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家情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九龙深水埗李郑屋邨和平楼平台314室
	3994 2828
	3563 5430

	
	
	
	

	沙田区


	社署北沙田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新界沙田禾輋厚和楼403-416室

	3168 2904
	2607 1896

	社署南沙田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新界沙田上禾輋路1号沙田政府合署8楼831室

	2158 6593 
	2684 9195

	社署北马鞍山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新界沙田马鞍山耀安村耀欣楼地下

	2691 6499
	2688 6934

	社署南马鞍山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新界沙田马鞍山恒安村恒安社区中心5楼

	3579 8654
	2684 9050

	香港明爱苏沙伉俪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新界沙田沙角村银鸥楼A座地下101-107室

	2649 2977
	2686 8740

	
	
	
	

	大埔及北区


	社署南大埔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新界大埔大埔墟乡事会街2号大埔社区中心4楼

	2657 8832

	2638 4223

	社署北大埔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新界大埔汀角路1号大埔政府合署5楼

	2665 0286
	2664 8762

	社署上水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新界上水龙运街2号北区社区中心4楼

	2673 1525
	2679 3716

	单位名称
	地址
	电话
	传真

	社署粉岭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新界粉岭璧峰路3号北区政府合署2楼
	2675 1614
	2682 9325

	香港明爱粉岭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新界粉岭华明村华明商场203号
	2669 2316
	2676 2273

	
	
	
	

	元朗区


	社署东元朗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新界元朗桥乐坊2号元朗政府合署暨大桥街市5楼及12楼

	2944 0401
	2470 9179

	社署中元朗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元朗段224号富兴大厦1楼及2楼

	2470 2605
	2470 5352

	社署天水围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新界天水围天耀村耀泰楼地下A及B翼

	2475 0525
	2475 0986

	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天水围（北）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新界天水围天悦村服务设施大楼2-3楼

	2446 1223
	2446 3313

	香港明爱天水围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新界天水围天瑞村瑞龙楼地下

	2474 7312
	2447 0665

	东华三院朗情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朗屏办事处:
新界元朗朗屏路1号朗屏朗屏商场1楼109铺
大棠路办事处
新界元朗大棠路11号光华广场11楼1108及1109室
	2476 3766
2476 2766
	2476 3799
2476 2722

	
	
	
	

	荃湾及葵青区


	社署西荃湾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新界荃湾大河道60号雅丽珊社区中心2楼

	2439 5429
	2412 7334


	单位名称
	地址
	电话
	传真

	社署东葵涌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新界葵涌石篱(1)村石篱商场2楼B室
	2428 0967 2428 0969
	2429 6743

	社署西葵涌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新界葵涌兴芳路166-174号葵兴政府合署7楼

	2421 4281
	2424 0767

	社署北青衣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新界青衣长安安江楼地下123室

	2435 3938
	2435 4765

	社署南青衣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新界青衣长康康美楼A翼地下

	2435 0852
	2434 7116

	香港明爱荃湾综合家庭服务中心（东荃湾）

	新界荃湾石围角村石桃楼A座地下
	2402 4669
	2492 3151

	香港家庭福利会葵涌分会葵涌（南）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新界葵涌葵芳村葵仁楼地下106室

	2426 9621
	2422 1875

	
	
	
	

	屯门区


	社署南屯门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新界屯门湖景村湖碧楼地下1-7及9-16号

	2450 4386
	2457 7465

	社署东屯门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新界屯门安定安定友爱社区中心2至3楼

	2451 8530

	2441 8376

	社署西屯门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新界屯门震寰路16号大兴政府合署2楼201室

	2467 4757

	2469 3267


	香港明爱屯门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新界屯门良景村良俊楼地下1-5号

	2466 8622
	2462 6032


其他提供辅导服务的受资助机构／服务单位
	机构名称
	地址／网址
	电话
	传真

	防止虐待儿童会
	(a)
九龙黄大仙竹园北村蕙园楼地下107-108室
	2755 1122
	2752 8483

	
	(b)
新界屯门安定村定祥楼407-409号

	2450 2244
	2457 3782

	香港公教婚姻辅导会九龙中心

	九龙观塘翠屏村翠樟楼M2层

	2336 0296
	2336 9542

	风雨兰
	（地址保密）
(http://www.rapecrisiscentre.org.hk)

	2375 5322
	2392 2531


妇女庇护中心（机构地址保密）
	机构名称
	网址
	电话
	传真

	维安中心－保良局

	(http://www.poleungkuk.org.hk)

	8100 1155
	2793 0223

	和谐之家
	(http://www.harmonyhousehk.org)

	2522 0434
	2336 5842

	恬宁居－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

	(http://www.cfsc.org.hk)

	2381 3311
	2396 8109

	昕妍居－保良局
	(http://www.poleungkuk.org.hk)

	8100 1155
	2890 8408

	晓妍居－保良局
	(http://www.poleungkuk.org.hk)

	8100 1155
	2243 3018

	
	
	
	


其他短期住宿服务
	机构名称
	地址／网址
	电话
	传真

	芷若园
	（地址保密）(http://ceasecrisis.tungwahcsd.org)

	18281
	2703 4111

	明爱向晴轩
	九龙观塘道50号
(http://fcsc.caritas.org.hk)

	18288
	2383 2231


提供「家庭暴力受害人支援计划」服务的非政府机构
	机构名称
	地址／网址
	电话
	传真

	保良局翠林中心
	将军澳翠林村彩林楼地下102–107室(http://www.poleungkuk.org.hk)

	2894 8896
	2894 8038

	
	
	
	


热线服务
	机构名称
	网址
	电话
	传真

	社署热线
	(http://www.info.gov.hk/swd)

	2343 2255
	2763 5874

	维安中心－24小时热线

	(http://www.poleungkuk.org.hk)

	8100 1155
	2793 0223

	和谐之家－24小时热线

	(http://www.harmonyhousehk.org)

	2522 0434
	2336 5842

	恬宁居－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24小时热线

	(http://www.cfsc.org.hk)

	2381 3311
	2396 8109

	昕妍居－24小时热线
	(http://www.poleungkuk.org.hk)

	8100 1155
	2890 8408

	晓妍居－24小时热线
	(http://www.poleungkuk.org.hk)

	8100 1155
	2243 3018

	芷若园－24小时热线
	(http://ceasecrisis.tungwahcsd.org)

	18281
	2703 4111

	向晴热线（24小时）
	(http://fcsc.caritas.org.hk)

	18288
	2383 2231

	人间互助社联热线
	(http://1878668.socialnet.org.hk/)

	1878668
	2865 4916


为男士而设的热线服务
	机构名称
	网址
	电话

	明爱－男士热线
	(http://family.caritas.org.hk/ser/hotline.html)

	2649 1100

	和谐之家－第三线男士服务
	(http://www.harmonyhousehk.org/eng/serviceimage/service5_eng.htm)

	2295 1386

	保良局－男士辅导热线

	(http://www.poleungkuk.org.hk)

	2890 1830


露宿者临时收容中心／市区单身人士宿舍
	机构名称
	地址／网址
	电话

	香港明爱

	(http://www.caritas.org.hk)
	

	(a)
红磡明爱励苑
（男士宿舍）
	九龙红磡红菱街1号

	2362 7350

	
	
	

	香港露宿救济会


	(a)
深水埗露宿者之家
（男士及女士宿舍）

	九龙深水埗元洲街15号A
三楼至五楼
	2386 4700

	(b) 油麻地露宿者之家
（男士宿舍）

	九龙油麻地上海街345号A
二楼
	2332 9640

	(c) 湾仔露宿者之家
（男士及女士宿舍）

	香港湾仔坚尼地道83号二楼
	2893 3390

	
	
	

	仁爱传教修女会－
仁爱之家
（男士及女士宿舍）
	九龙深水埗南昌村昌哲楼地下
	2729 0884

	
	
	

	救世军             (http://www.salvation.org.hk)


	(a) 怡安宿舍
（男士宿舍）

	九龙旺角海富苑海裕阁111-116室

	2708 9553

	(b) 曦华楼
（男士及女士宿舍）
	九龙长沙湾顺宁道323号
	2307 8001

	
	
	

	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 (http://www.homeless.org.hk)


	(a) 恩典之家
（男士及女士宿舍）

	九龙深水埗福荣街1-11号嘉大厦五楼

	2788 0670

	(b) 应许之家
（男士及女士宿舍）

	九龙油麻地砵兰街69号及71号

	2788 0670

	(c) 丰盛之家
（男士宿舍）
	九龙深水埗黄竹街39-41号崇德大厦三楼

	2788 0670

	
	
	

	邻舍辅导会          (http://www.naac.org.hk)


	(a) 赛马会乐富宿舍
（男士及女士宿舍）

	九龙黄大仙乐富村乐翠楼地下
	2336 6860

	(b) 高华阁
（男士及女士宿舍）
	香港西营盘高街2号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6楼
	3427 9267

	
	
	

	博爱医院            (http://www.pokoi.org.hk)


	赛马会单身人士宿舍
（男士宿舍）

	香港柴湾小西湾村瑞强楼1楼106室
	2505 6139

	
	
	

	圣雅各福群会        (http://www.sjs.org.hk)


	李节街宿舍
（男士宿舍）
	香港湾仔李节街1号一楼
	2865 7590


其他相关的非政府机构／服务单位
	机构名称
	地址／网址
	电话
	传真

	和谐之家－家庭暴力危机处理服务队

	屯门医院
博爱医院
将军澳医院
基督教联合医院

	2959 3657
2959 3657
2310 0126
2310 0126
	2304 7783

	和谐之家－社区教育及资源中心

	九龙观塘乐华南村安华楼地下B冀
	2342 0072
	2304 7783

	群福妇女权益会
	九龙深水埗邮政信箱88329号
	2785 7745
热线：
3145 0600

	2419 0631

	风雨兰
	九龙中央邮政局邮政信箱74120号
	2392 2569
热线：
2375 5322

	2392 2531


医院管理局／卫生署
	机构名称
	地址／网址
	电话

	医院管理局
	(http://www.ha.org.hk)
查询服务
医院管理局资讯热线

	2300 6555
2882 4866

	卫生署
	(http://www.info.gov.hk/dh)
	2961 8989
2961 8991


香港警务处 (http://www.info.gov.hk/police)
	机构名称
	
	电话

	警察热线号码

	
	

	紧急热线
	
	999

	听障/语障人士紧急短讯求助热线
	
	992

	警察热线
	
	2527 7177


	机构名称
	电话
	传真

	报案室／报案中心
	
	

	港岛区
	
	

	中区警署
	3661 1600
	2234 9871

	中区警察服务中心
	3661 1602
	2543 9612

	山顶分区警署
	3661 1604 
	2849 5652

	西区分区警署
	3661 1618 
	2858 9065

	香港仔分区警署
	3661 1614 
	2552 9216

	赤柱分区警署
	3661 1616 
	2813 6480

	湾仔分区警署
	3661 1612 
	2511 8731

	跑马地分区警署
	3661 1610 
	2575 8051

	北角分区警署
	3661 1608 
	2562 5546

	筲箕湾报案中心
	3661 1620
	2234 9860

	柴湾分区警署
	3661 1606
	2556 3406


	东九龙区
	
	

	黄大仙分区警署
	3661 1632 
	2752 9405

	慈云山报案中心
	3661 1634
	2351 9064

	牛头角分区警署
	3661 1626 
	2750 0642

	西贡分区警署
	3661 1630 
	2791 5129

	观塘分区警署
	3661 1622 
	2348 0700 

	将军澳分区警署
	3661 1624 
	2706 1332

	秀茂坪分区警署
	3661 1628 
	2790 7017

	
	
	

	西九龙区
	
	

	尖沙咀分区警署
	3661 1650 
	2369 0793

	油麻地分区警署
	3661 1653 
	2388 3994 

	机构名称
	电话
	传真

	报案室／报案中心

	
	

	深水埗分区警署
	3661 1646 
	2958 1430

	长沙湾分区警署
	3661 1644 
	2742 7046 

	石硖尾报案中心
	3661 1648 
	2788 3830 

	旺角区警署
	3661 1642
	2789 2123 

	九龙城分区警署
	3661 1640 
	2762 9789 

	红磡分区警署
	3661 1638
	2624 5367

	
	
	

	新界南区
	
	

	葵涌分区警署
	3661 1690 
	2427 3438

	青衣分区警署 
	3661 1692 
	2449 0351

	荃湾分区警署 
	3661 1708
	2405 3687

	沙田分区警署 
	3661 1702 
	2601 2176

	田心分区警署
	3661 1706 
	2601 5841

	小沥源报案中心
	3661 1704 
	2646 1458

	马鞍山分区警署
	3661 1700 
	2640 1904

	大屿山北分区警署 
	3661 1694 
	2988 1822

	大屿山南（梅窝）分区警署 
	3661 1696 
	2984 1538

	竹篙湾警岗
	3661 1698
	2983 6530

	机场区警署
	3661 1688
	2949 9835

	
	
	

	新界北区
	
	

	大埔分区警署
	3661 1674 
	2144 1271 

	上水分区警署
	3661 1672 
	2676 7569 

	屯门分区警署 
	3661 1670 
	2456 4105 

	青山分区警署 
	3661 1668 
	2457 9507 

	元朗分区警署
	3661 1680 
	2477 5963 

	天水围分区警署 
	3661 1678 
	2446 6547 

	深圳湾管制站报案中心
	3661 1682
	3549 6205

	八乡分区警署 
	3661 1676 
	2488 0328

	羅湖管制站报案中心
	3661 1656
	2673 8203

	沙头角分区警署 
	3661 1664 
	2659 2339

	落马洲分区警署 
	3661 1658 
	2482 4808 

	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报案中心
	3661 1662
	3404 6055

	落马洲管制站报案中心
	3661 1660
	2674 7798

	打鼓嶺分区警署
	3661 1666 
	2659 8501 

	文锦渡管制站报案中心
	3661 1686
	2652 5829

	机构名称
	电话
	传真

	报案室／报案中心

	
	

	水警
	
	

	水警东分区基地 
	3661 1718 
	2194 4542 

	水警南分区基地 
	3661 1724
	2553 7165 

	水警西分区基地 
	3661 1726
	2452 2759 

	水警北分区基地 
	3661 1722 
	2602 7353 

	水警海港基地
	3661 1720 
	2884 9242 

	长洲分区警署
	3661 1712 
	2986 9057 

	南丫岛警岗
	3661 1714 
	2982 1824

	坪洲警岗
	3661 1716 
	2983 1146 

	
	
	

	
	
	

	法律援助署 (http://www.info.gov.hk/lad)
	2537 7677
	2869 0655

	
	
	

	
	
	

	房屋署 (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
	2712 2712
	2711 4111

	
	
	


	

家庭暴力事件通知书
个人资料
警察报案号码：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被投诉人姓名）

现通知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投诉人姓名）/一名投诉人*曾向警方对你作出_______________（案件类别）的举报，该案件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事发日期）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事发地点）发生。

你必须注意，任何人士如触犯以下香港法例，一经定罪，可能会被判入狱：
· 侵害人身罪条例（香港法例第212章）
· 刑事罪行条例（香港法例第200章）
*
如不适用则删去。



	

家庭暴力事件通知书
个人资料
警察报案号码：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经本人同意后*，隶属____________________（警署名称）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警务人员之职级及编号）已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地点）将一份家庭事件通知书送达______________（被投诉人姓名）

投诉人签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发出通知书之警务人员签署：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被投诉人拒绝接收通知书第一部份，整份通知书应交予投诉人。)

*
如不适用则删去。


	


家庭援助服务资料咭



	转介同意书





个人资料
	本文档号
:
来文档号
:
电话号码
:
传真号码
:
	警务处徽章
	[转介分区的地址]



日期：

妇女庇护中心／组织的名称
负责人
敬启者：
要求安排入住

兹证明，于                      （日期），警方接获一宗 


（案件类别）案件的举报，警方编号是

。投诉人，


先生／女士，现正需要暂住服务。

为此请安排他／她入住贵宿舍／妇女庇护中心，并向其提供其他所需的援助。

多谢阁下在此事项上提供的协助。如有任何疑问，请与___________________联络（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警务处处长
（               代行）
(Rev. 2003)

处理家庭暴力事件的流程图 （警方）




亲密伴侣暴力受害人申请紧急法律援助指引
申请法律援助
1.
亲密伴侣暴力受害人如欲就婚姻问题寻求法律服务，可申请法律援助。在特别紧急情况下，他／她们应从速咨询法律援助署。（热线电话：2537 7677）
申请资格
2.
亲密伴侣暴力受害人如符合以下条件，便可合资格获得法律援助：
(a)
在扣除某些特定豁免额后，总收入及资产不超出法律援助的规定上限；以及
(b)
具有合理理据提出诉讼。
申请手续
3.
亲密伴侣暴力受害人如欲申请法律援助，必须亲临下列地点申请：
法律援助署总部
香港金钟道66号金钟道政府合署24楼
或
法律援助署九龙分署
九龙旺角联运街30号旺角政府合署3楼
并尽可能带备以下文件：
(a)
香港身份证；
(b)
结婚证书；
(c)
家庭子女的出生证明书；
(d)
任何收入证明（例如报税表、雇主证明书、薪金收据等）；
(e)
所有银行存折及月结单，包括任何定期存款收据；
(f)
所有有关评估收入及资产的文件；以及
(g)
警方为亲密伴侣暴力受害人录取的口供或报案号码等(如有的话)。
审批程序
4.
如属亲密伴侣暴力个案，申请人在填妥法律援助申请表格后，法律援助署会即时跟进：
(a)
立即进行经济审查；
(b)
就重要事实录取扼要陈述；以及
(c)
如有需要，立即把申请交予将会与申请人进一步晤谈的当值职员。
法律援助署会在切实可行范围内尽快批出法援。在紧急情况下，该署会即时安排处理个案的律师会见申请人；并在适当情况下为申请人申请强制令。
紧急申请须知
在诉讼中，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个案获法庭尽快审理，可是，我们在此所指的紧急申请，是指有迫切需要，在不通知对方（即答辩人）的情况下，单方面向法官提出的申请，藉以要求法庭颁布“禁制”令。法庭只会在某些情况下才接受有关禁制令的紧急申请。以下是一些例子。
掳拐儿童

如你是子女的管养人，而有充分理由相信你的子女在未经你同意下即将被答辩人带离香港或已被带走，你可以向法庭申请，要求颁令，防止他们被带离香港，或要求将他们带回给你。
家庭暴力

如答辩人伤害你的身体或有施虐行为，不论以言语或行动恐吓你或令你感到害怕，你都可以向法庭申请禁制令，禁止答辩人向你或你的子女使用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对待；或禁止答辩人滋扰或恐吓你或你的子女。如你因答辩人的暴力行为受到或可能受到伤害，你可要求法庭在禁制令附上逮捕权书，当答辩人违反该命令时，赋权警务人员拘捕答辩人，将其绳之于法。

虽然禁制令可阻吓答辩人对你滥用暴力，但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如发生这种情况，最有用的做法是立即致电999报警，使你尽快得到保护。你亦可考虑离开居所，到其他安全地方与亲友暂住数天。如你没有其他地方居住，可致电2522 0434与和谐之家联络。
驱逐／重返令

这类法庭命令是要求答辩人离开婚姻居所，或准许申请人及／或其子女返回婚姻居所。法庭在颁布这类命令之前，会考虑双方的行为、有关命令对双方及其他同住的家庭成员会造成的影响、双方的各自需要及经济能力，以及该个案的所有其他相关情况。
阻止对方出售物业

如你有充分理由相信答辩人在未征得你的同意下，即将出售婚姻居所或其他物业，你可向法庭申请，阻止他／她出售有关物业。
保障家庭资产

如你有充分理由相信在法庭处理你的附属济助申请前，答辩人会将家庭资产挥霍殆尽或出售，你可要求法庭颁令冻结银行户口或要求对方将款项缴存法庭，确保在此期间家庭资产得以保持完整。
紧急咨询服务
以上只是紧急申请的一些例子。如你有需要提出紧急申请，可于办公时间内，亲身前往香港金钟道66号金钟道政府合署24楼法律援助署总部或九龙旺角联运街30号旺角政府合署3楼法律援助署九龙分署求助。24小时热线电话为2537 7677。
相关法例

	罪行
	内容

	区域法院发出强制令的权力︰配偶及前配偶
家庭及同居关系暴力条例
第189章第3条

	(1)
区域法院如应任何人提出的申请，而信纳申请人的配偶或前配偶曾经骚扰申请人或某指明未成年人，则不论在有关法律程序中是否有人正寻求其他济助，法院亦可在符合第6条的规定下发出强制令，强制令可包括以下全部或其中任何条文─
(a)
禁制答辩人骚扰申请人的条文；
(b)
禁制答辩人骚扰任何指明未成年人的条文；
(c)
禁止答辩人－
(i)
（如申请人曾被答辩人骚扰）进入或留
在－
(A)
申请人的居所；
(B)
申请人的居所的指明部分；或
(C)
一处指明的地方（不论申请人的居 

所是否位于该地方内），
的条文，不论该居所是否申请人与答辩人的共同居所或婚姻居所；
(ii)
（如有关指明未成年人曾被答辩人骚
扰）进入或留在— 

(A)
该指明未成年人的居所；
(B)
该未成年人的居所的指明部分；或
(C)
一处指明的地方（不论该未成年人　
的居所是否位于该地方内），
的条文，不论该居所是否该未成年人与答辩人的共同居所；
(d)
规定答辩人必须准许— 

(i)
（如申请人与答辩人居于同一处）申请人进入及留在该申请人与答辩人的共同居所或婚姻居所，或该共同居所或婚姻居所的指明部分；或
(ii)
（如该指明未成年人与答辩人居于同一处）该未成年人进入及留在该未成年人与答辩人的共同居所，或该共同居所的指明部分，
的条文。
(1A) 法院可于载有第(1)(a)或(b)款所述条文的强制令中包括一项条文，规定答辩人参与以改变导致发出该强制令的态度及行为为目的并获社会福利署署长核准的任何计划。
(2)
在行使发出载有第(1)(c)或(d)款所述条文的强制令的权力时，区域法院须考虑双方对另一方的行为或其他行为、双方的各自需要及经济能力、任何指明未成年人的需要以及该个案的所有情况。
注﹕“指明未成年人”指－
(a)属有关申请人或答辩人的子女（不论是亲生子女、领养子女或继子女）的未成年人；或
(b)与有关申请人同住的未成年人。


	法院发出强制令的权力：同居人士及前同居人士
家庭及同居关系暴力条例
第189章第3B条
	(1)
区域法院如应同居关系一方提出的申请，而信纳该段同居关系的另一方曾经骚扰申请人或某指明未成年人，则不论在有关法律程序中是否有人正寻求其他济助，法院亦可在符合第6条的规定下发出强制令，强制令可包括以下全部或其中任何条文－
(a) 禁制答辩人骚扰申请人的条文；
(b) 禁制答辩人骚扰该指明未成年人的条文；
(c) 禁止答辩人－
(i) （如申请人曾被答辩人骚扰）进入或留在－
(A) 申请人的居所；
(B) 申请人的居所的指明部分；或
(C) 一处指明的地方（不论申请人的居所是否位于该地方内），
的条文，不论该居所是否申请人与答辩人的共同居所；
(ii)
（如该指明未成年人曾被答辩人骚扰）进入或留在－
(A) 该指明未成年人的居所；
(B) 该未成年人的居所的指明部分；或
(C) 一处指明的地方（不论该未成年人的居所是否位于该地方内），
的条文，不论该居所是否该未成年人与答辩人的共同居所；
(d) 规定答辩人必须准许－
(i)
（如申请人与答辩人居于同一处）申请人进入及留在申请人与答辩人的共同居所，或该共同居所的指明部分；或
(ii)
（如该指明未成年人与答辩人居于同一处）该未成年人进入及留在该未成年人与答辩人的共同居所，或该共同居所的指明部分，
的条文。
(2)
为裁定两名人士（“双方”）是否处于同居关系，法院须顾及该段关系的所有情况，包括而不限于攸关该个案的任何以下元素－
(a)
双方是否在同一住户内共同生活；
(b)
双方有否分担其日常生活中的事务及责任；
(c)
该段关系是否具稳定性和永久性；
(d)
双方之间在开支分担或经济资助方面的安排，及在财政方面依靠对方或互相依靠的程度；
(e)
双方之间是否有性关系；
(f)
双方有否分担对某指明未成年人的照顾和供养；
(g)
双方共同生活的理由，及彼此承诺共度人生的程度；
(h)
双方在与亲友或其他人士交往时的行为，是否恰如处于同居关系中的两方，及双方的亲友或其他人士是否如此看待双方。
(3)
法院可于载有第(1)(a)或(b)款所述条文的强制令中包括一项条文，规定答辩人参与以改变导致发出该强制令的态度及行为为目的并获社会福利署署长核准的任何计划。
(4)
在行使发出载有第(1)(c)或(d)款所述条文的强制令的权力时，区域法院须考虑双方对另一方的行为或其他行为、双方的各自需要及经济能力、任何指明未成年人的需要以及该个案的所有情况。
注﹕
(1) “同居关系”— 

(a) 指作为情侣在亲密关系下共同生活的两名人士（不论同性或异性）之间的关系；及
(b) 包括已终结的该等关系。
(2) “同居关系一方”不包括该段关系的另一方的 配偶或前配偶。

	婚内强奸
刑事罪行条例
第200章
第117(1B)条
	为免生疑问，现宣布就第118、119、120及121条而言，并在不影响本条例第XII部其他条文的一般性的原则下，任何男子与其妻子性交并非在“非法性交”、“非法的性交”的涵盖范围以外。

	强奸
刑事罪行条例
第200章第118条

	(1) 任何男子强奸一名女子，即属犯罪，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终身监禁。
(2) 任何男子冒充一名已婚女子的丈夫，诱使该女子与他性交，即属强奸。
(3) 任何男子─ 

(a) 与一名女子非法性交，而性交时该女子对此并不同意；及
(b) 当时他知道该女子并不同意性交，或罔顾该女子是否对此同意，即属强奸。
(4) 现予声明，在强奸罪行的审讯中，陪审团如须考虑一名男子是否相信一名女子同意性交，则在考虑此事时，除须顾及其他有关事项，亦须顾及该名男子是否有合理理由相信该名女子同意性交。
(5) 有关第(4)款所述的审讯，如在区域法院进行，或在裁判官席前或在少年法庭循简易程序进行，则在该款中凡提述陪审团，即须解释为提述区域法院、裁判官或少年法庭（视属何情况而定）。

	未经同意下作出的肛交
刑事罪行条例
第200章第118A条

	任何人与另一人作出肛交，而在肛交时该另一人对此并不同意，即属犯罪，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终身监禁。

	以威胁促致他人作非法的性行为
刑事罪行条例
第200章第119条

	任何人以威胁或恐吓手段，促致另一人在香港或外地作非法的性行为，即属犯罪，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监禁14年。

	以虚假借口促致他人作非法的性行为
刑事罪行条例
第200章第120条
	(1)
任何人以虚假借口或虚假申述，促致另一人在香港或外地作非法的性行为，即属犯罪，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监禁5年。
(2) 就第(1)款而言，“借口”或“申述”包括与过去、现在或将来有关的借口或申述，亦包括与使用借口或申述的人或任何其他人的意图有关的借口或申述。


	施用药物以获得或便利作非法的性行为
刑事罪行条例
第200章第121条

	任何人对另一人使用、施用或导致另一人服用任何药物、物质或物品，意图使该另一人神志不清或软弱无力，以使任何人得以与该另一人作非法的性行为，即属犯罪，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监禁14年。

	猥亵侵犯
刑事罪行条例
第200章第122条

	(1)
除第(3)款另有规定外，任何人猥亵侵犯另一人，即属犯罪，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监禁10年。
(2)
年龄在16岁以下的人，在法律上是不能给予同意，使某项作为不构成本条所指的侵犯的。
(3)
任何人如与或基于合理理由而相信他或她与另一人为已婚夫妇，则不会因第(2)款的规定而犯猥亵侵犯该另一人的罪行。 

(4)
属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的女子在法律上是不能给予同意，使某项作为不构成本条所指的侵犯的，但任何人只会在知道或有理由怀疑她是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的情况下，方可因她无能力同意而被视为犯猥亵侵犯精神上无行为能力的人的罪行。

	意图造成身体严重伤害而伤人
侵害人身罪条例第212章第17条
	任何人意图使任何人受残害、外貌毁损、成为伤残或身体受其他形式的严重伤害，或意图抗拒或防止任何人受到合法拘捕或扣留而─
(a) 以任何方式非法及恶意伤害任何人或导致任何人身体受严重伤害；或
(b) 向任何人射击；或
(c) 拉动扳机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企图用上膛枪械向任何人发射，
即属犯可循公诉程序审讯的罪行，可处终身监禁。


	伤人或对他人身体加以严重伤害
侵害人身罪条例第212章第19条

	任何人非法及恶意伤害他人或对他人身体加以严重伤害，不论是否使用武器或器具，均属犯可循公诉程序审讯的罪行，可处监禁3年。


	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
侵害人身罪条例第212章第39条

	任何人因袭击他人致造成身体伤害而被定罪，即属犯可循公诉程序审讯的罪行，可处监禁3年。


	普通袭击
侵害人身罪条例第212章第40条

	任何人因普通袭击而被定罪，即属犯可循简易或公诉程序审讯的罪行，可处监禁1年。



Personal Data 个人资料








-----





个人资料





乙部（须由一名警司或以上职级的警务人员授权）





现将（有关人士姓名）的个人资料传送给你，此乃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第58(2)条（须连同58(1)条一并理解）获得豁免，目的为防止罪行发生，及／或防止、杜绝或纠正（包括惩罚）有人作出不合法或严重不当行为或不诚实行为或不良行为，原因如下：


�
�
�
�
�
�
�
�



（例如：有进一步受暴力对待的危险，受害人／疑犯／儿童的需要，受害人／儿童受严重伤害，疑犯有暴力倾向，社会福利署可提供的服务或援助等。）














授权人员：�
�
�
�
姓名／职级�
�









备注：	在符合《个人资料(私隐)条例》规定的情况下，如无有关的资料当事人的订示同意，上述个人资料不得用于提供社会福利服务/同意书载列项目以外的目的，亦不可保存超过达到上述目的而须用上述资料的所需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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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把不适用者删去





须由警方填写


警方接获回复便笺后	(	其他行动（按情况而定）                        。


的行动	(	通用资料系统于        （日期）由          更新。





接收个案办事处的�地址及名称





该服务课的已知个案





没有个案／警方转介记录





已接获警方转介，但个案仍未分派





其他单位的已知个案注1





附录IX





注1：	其他单位的已知个案包括综合家庭服务中心／医务社会服务部／感化办事处现正处理的个案。由医务社会服务部处理的个案，包括需要在26个星期内由有医务社工派驻的公立医院／专科门诊诊所（社区服务队伍除外�）覆诊的个案。不过，倘若病人的住址并不属该医务社会服务部所处的同一社署分区内，医务社工将不会处理病人涉及法定职责的问题（与《精神健康条例》有关的法定职责除外）。〔请参考《医务社会服务工作手册》（二零一四年二月）第2.5至2.18段〕


附注：如果情况需要安排紧急介入服务，有关人员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跟进个案的社工提供服务，并与指定家庭暴力调查单位保持联络，以便持续监察个案





在一个月内把跟进个案的社工／服务单位资料通知指定家庭暴力调查单位





在七个工作天内以书面确认接获个案





负责个案社工／当值社工于当日回复指定家庭暴力调查单位，并在有需要时采取行动





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总务组／接收个案的工作者应：


通知负责单位的总务组


把负责单位的资料通知指定家庭暴力调查单位





负责个案社工／当值社工于当日回复指定家庭暴力调查单位，并在有需要时采取行动





高级社会工作主任分派个案。负责个案社工／当值社工于当日回复指定家庭暴力调查单位，并在有需要时采取行动





总务组通知指定家庭暴力调查单位安排转介。当值社工作于当日回复指定家庭暴力调查单位，并在有需要时采取行动





如个案属第3.19段所述类别，应在受害人同意的情况下、并在接收个案时作出一切所需的转介工作及与有关的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商讨后，转介个案至适当的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跟进 





处理亲密伴侣暴力个案的工作流程（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综合家庭服务中心／综合服务中心）





如有需要，与妇女庇护中心／芷若园／家庭危机支援中心（向晴轩）联络，以便安排短期住宿服务








如有需要，与妇女庇护中心／芷若园／家庭危机支援中心（向晴轩）联络，以便安排短期住宿服务





负责统筹及安排一系列服务，包括医疗、经济、社会、心理及法律援助，并与相关专业人员合作





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





亲密伴侣暴力个案





在亲密伴侣暴力的问题获得解决后，便结束个案，服务对象无须接受其他福利服务





定期监察和检讨个案





如有需要，与妇女庇护中心／芷若园／家庭危机支援中心（向晴轩）联络，以便安排短期住宿服务








制订即时福利计划





评估初步需要





非政府机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综合服务中心





在接收个案时作出一切所需的转介工作及与有关的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商讨后，转介个案至所属的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跟进





制订即时福利计划





评估初步需要





社署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评估初步需要





制订即时福利计划





附录X





在亲密伴侣暴力的问题获得解决后，便结束个案／把个案转介予其他服务单位跟进，以提供其他福利服务





定期监察和检讨个案





负责统筹及安排一系列服务，包括医疗、经济、社会、心理及法律援助，并与相关专业人员合作





转介机构


（名称及地址）





�





�





警务处徽章





第一部份


交予被投诉人





Pol. 1130a             





警务处徽章





第二部份


交予投诉人





Pol. 1130a             





如果你需要查询有关社会服务的资讯，请致电：


综合社会服务


社会福利署 – 家庭求助热线	2343 2255





临时住宿服务


东华三院 – 芷若园	18 281�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 – 恬宁居	2381 3311


保良局 –	昕妍居	8100 1155


保良局 –	维安中心	8100 1155�保良局 –  晓妍居                      8100 1155


和谐之家 – 妇女庇护中心	2522 0434


香港明爱 – 向晴轩家庭危机支援中心	18 288


	（男女均可入住）


情绪支援服务


香港明爱 – 向晴热线	18 288


香港明爱 – 婚外情支援服务	2537 7247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 – 人间互助社联热线	1878 668


法律援助服务（如查询有关强制令、离婚或子女管养等事项）


	香港办事处	2537 7677


	九龙办事处	2380 0117


男士热线


和谐之家 – 男士热线	2295 1386


保良局 – 男士辅导热线	2890 1830


家庭暴力受害人支援计划


保良局翠林中心	2894 8896





如果你和配偶正在办理分居/离婚，而双方同意透过调解服务以解决子女、财物和金钱方面的问题，请致电以下部门查询有关调解服务资料：


『家事调解统筹主任办事处』	                 2180 8063





亦可登入香港司法机构『家事调解刋物』网页查阅有关资讯 : 


http://mediation.judiciary.gov.hk/tc/doc/FamilyMediation.pdf





Pol. 1130c





* 删去不适用者


# 包括经社会转介到其他的非政府机构





姓名：                 


电话：                 


上/下午*：             


签署：                 


日期：              





姓名：                 


电话：                 


上/下午*：             


签署：                 


日期：              





警察报案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案件类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ol. 1130b





本人/我们*同意经警方转介到社会福利署#寻求协助，最方便与本人/我们*联络之时间如下：





警长或以上职级的人员必须到现场进行督导





警务人员到现场


处理家庭暴力事件





将个案转介社署





是





于通用资讯系统内更新资料：


选取「家庭暴力有关」为案件相关类别


输入转介紧急服务评估表及行动清单资料





填写资料输入表(DIF)








kkklll














填写「行动清单」





联络妇女庇护中心／社署提供即时危机介入服务








于通用资讯系统内更新


由社署回复的资料











*必须派遣警长或以上职级的人员到每宗涉及家庭关系的事件现场进行督导.











受害人需要紧急转介？





有否证据显示犯法行为／是否高危案件？





分开会见有关人士








向值日官要求查核「家庭暴力资料库」








没有证据显示犯法行，但有纠纷 (家庭事件?)





向被投诉人发出Pol. 1130a 








没有/否





警长或以上职级的人员加以批签 





向受害人／疑犯发出Pol. 1130b/Pol. 1130c或采取其他行动





否





填写「转介紧急服务评估表」





向报案室值日官／总区指挥及控制


中心查核有否家庭暴力强制令











于通用资讯系统内分类为”家庭事件”











安排接受治疗





交由适当单位跟进调查


(一家庭一小队)





有/是











警长或以上职级的人员加以批签









